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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小玉，新年快乐，最近都还顺利吗？”
“法官阿姨新年好，我现在一切都很

好，爸爸妈妈都很关心我！”
今年元旦刚过，案件回访电话那头

小玉轻快的声音，给湖北省武汉市江岸
区人民法院西马人民法庭法官刘翔心里
带来浓浓暖意，也使她不禁回想起去年
秋天的那个下午……

2024 年 9 月 ，在 西 马 法 庭 接 待 室
里，13 岁的程小玉鼓起勇气向刘翔袒露
着自己的心声。

原来，早在 2012 年，小玉的父母在
她刚满一岁时离婚，双方商定由父亲程
峰抚养照顾小玉，母亲许虹每月支付抚
养费。与父亲一起居住后，小玉受到辱
骂、殴打便成了家常便饭。

2021 年 12 月，经许虹申请，西马法
庭判决变更抚养关系，小玉改由许虹抚

养。但没想到，程峰探望小玉时竟依旧
对她拳脚相向。

去年 9 月 14 日，又遭受到家暴的小
玉向妇联求救。在妇联工作人员的劝导
下，当天，许虹陪同小玉来到法庭，申请
人身安全保护令。

“这次是因为我有一道题粗心算错
了，爸爸骂我不争气，一脚就把我踢倒在
地上，用扫帚打我，还用脚踹我的脸。”

小 玉 满 脸 通 红 ，声 音 也 越 来 越 颤
抖……手臂上的瘀青和尚未愈合的伤
口，让刘翔看得触目惊心。

“以‘爱’之名行暴力之实，这样极端
的暴力行为必须马上制止！”接到小玉申
请的当天，刘翔赶往程峰所在社区，了解
小玉遭受家暴的具体情况，到辖区派出
所调取报警记录、询问笔录等，并在当天
将程峰传唤至法庭。

面对询问，程峰竟对自己的“棍棒教
育”洋洋自得：“棍棒底下出孝子，她不吃
学习的苦，就得吃挨打的苦，我打她是为
她好。”

程峰的语气，折射出小玉十年来成
长过程中的阴霾。

当天下午，刘翔迅速制发了人身安
全保护令，并当场向程峰宣读：“你的行
为属于严重的家庭暴力，禁止你殴打、接
触小玉。为人父母，要注重教育方法，暴
力只会带来伤害！”看着手中的裁定书，
程峰羞愧地低下了头。

“不实施家暴只是最低要求，更重要
的是让父母正确履行监护职责。”于是，
刘翔决定再制发一份家庭教育令，责令
小玉的父母定期到西马法庭 12355 服务
站接受家庭教育指导，引导二人给予小
玉更多陪伴和关怀。

“父母也要‘依法带娃’，学习‘如何
当好父母’……”在西马法庭 12355 服务
站，家庭教育正徐徐展开。

同时，刘翔与团区委协同，邀请区
青 少 年 心 理 健 康 辅 导 中 心 心 理 咨 询
师，为小玉定制心理辅导课程、进行心
理疏导。

2024 年 11 月，刘翔接到了妇联联合
回访带来的好消息：“刘法官，心理咨询
老师说心理疏导很顺利，小玉的情绪越
来越稳定，生活学习也越来越好。”

“双令”齐发，小玉的生活中的阴霾
也被慢慢驱散。“一切终于回到正轨。”刘
翔感慨着，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案件告一段落，但西马法庭保护妇
女儿童权益的故事还在继续……依托

“法院+公安+妇联”三方协作反家暴机
制，西马法庭持续打造“春苗幸福驿站”
特色品牌，为维护当事人权益撑起法治
保护伞。2023 年至今，该法庭共发放反
家庭暴力温馨提示书 1400 余份，制发人
身安全保护令 13份。

（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

“双令”护航 花季少女重拾温暖
本报记者 蔡 蕾 本报通讯员 甄倩倩 郑雅曼

本报讯 （记者 周瑞平 通讯员
蒋元媛）为强化司法职能保护创新、激励
创新，更好地以高质效司法为新质生产
力发展保驾护航，近日，安徽省合肥市中
级人民法院出台《关于助力发展新质生
产力十条举措》（以下简称《举措》）。

围绕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
创新涉企审判工作机制、提升司法服务
效能等方面，《举措》 提出，要加大对
关键核心技术、重点科创企业知识产权
保护力度，降低科创企业知识产权维权

成本，加大对侵犯科创企业知识产权行
为惩治力度。设立“科创企业绿色服务
窗 口 ”， 组 建 涉 科 创 企 业 案 件 快 审 团
队，探索科创企业母公司与其全资或控
股子公司诉讼案件协作代理制度，协同
合肥市科技局共同打造科创企业信用评
级信息共享共用平台。

为营造有利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市
场环境，《举措》 提出，要引导金融市
场将更多资源配置到科技创新创业领
域，完善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审判机
制，依法支持金融机构以知识产权等新
型权利为标的开展融资租赁等业务，实
现“知产”变“资产”。同时，要强化

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尊重市场主体
的交易规则和交易习惯，注重评估合同
效力对交易安全、市场秩序的影响；发
挥破产重整制度价值，积极适用破产重
整、破产和解程序，审慎选定破产管理
人，积极引入战略投资人，让科创企业
重新焕发生机活力。

《举措》 还强调，要发挥环境资源
审判职能，服务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
型，推动行政争议实质化解，助力政府
守信践诺机制建设。

合肥中院：十条举措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近日，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将
法庭“搬”到静安区北站街道，审理
一起申请宣告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并申
请指定监护人案件，为行动不便的周
老伯解决了一桩烦心事。

周老伯今年 66 岁，离异，父母
早已去世，唯一的儿子被法院宣告失
踪。周老伯居住于上海市某社区卫生
中心，常年卧床，生活不能自理。为
保护老人合法权益，静安区北站街道
顺庆里居民委员会申请宣告周老伯为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并指定居委会为
其监护人。

庭审当天，法官审查了周老伯的
病史资料、鉴定意见，询问了周老伯
的生活起居及近亲属情况等，依法当
庭宣告周老伯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并判决居委会为其监护人。

庭审后，为让居委会更好地履行
监护职责，维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
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法官还向
居委会代表宣读和发放了 《公职监护
人身与财产管理清单》 及 《公职监护
职责告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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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巡回
法庭庭审现场。

图②：宣判后，在法官的见证下，
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的代理人握手。

图③：法官向居委会代表
发放 《公职监护职责告知书》。

①①

②②

③③

为依法惩治袭警犯罪，保障人
民 警 察 依 法 执 行 职 务 ， 保 护 人 民
警 察 人 身 安 全 ， 维 护 国 家 法 律 权
威 和 社 会 秩 序 ， 根 据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刑 法》、《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刑 事 诉 讼 法》 和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人 民 警 察 法》 等 法 律 规 定 ， 现
就 办 理 此 类 刑 事 案 件 适 用 法 律 的
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
的人民警察，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第五
款规定的“暴力袭击”：

（一） 实施撕咬、掌掴、踢打、
抱摔、投掷物品等行为，造成轻微伤
以上后果的；

（二） 实施打砸、毁坏、抢夺人
民警察乘坐的车辆、使用的警械等行
为，足以危及人身安全的。

与人民警察发生轻微肢体冲突，
或者为摆脱抓捕、约束实施甩手、挣
脱、蹬腿等一般性抗拒行为，危害不
大的，或者仅实施辱骂、讽刺等言语

攻击行为的，不属于刑法第二百七十
七条第五款规定的“暴力袭击”。

第二条 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
职务的人民警察，具有下列情形之
一，足以致人重伤或者死亡的，应当
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第五款规
定的“严重危及其人身安全”：

（一） 使用枪支、管制刀具或者
其他具有杀伤力的工具的；

（二） 驾驶机动车撞击人民警察
或者其乘坐的车辆的；

（三） 其他严重暴力袭击行为。
第三条 实施袭警犯罪，具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从重处罚：
（一） 造成人民警察轻伤的；
（二） 致使人民警察不能正常执

行职务，造成他人伤亡、犯罪嫌疑人
脱逃、关键证据灭失或者公私财产重
大损失等严重后果的；

（三） 纠集或者煽动多人袭警的；
（四） 袭击人民警察二人以上的；
（五） 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第四条 对于人民警察执法活动

存在过错，在认定行为人暴力袭击行
为是否构成袭警罪时，应当综合考虑
行为人的暴力程度、危害后果及执法
过错程度等因素，依法妥当处理。

人民警察执法活动存在严重过错
的，对行为人一般不作为犯罪处理。
执法过错较大，袭击行为暴力程度较
轻、危害不大的，可以不作为犯罪处
理。袭击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确需追

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依法从宽处理。
第五条 醉酒的人实施袭警犯罪

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第六条 教唆、煽动他人实施袭

警犯罪或者明知他人实施袭警犯罪而
提供工具或者其他帮助，情节严重
的，以共同犯罪论处。

第七条 行为人阻碍人民警察
依法执行职务，但未实施暴力袭击

行为的，不构成袭警罪；符合刑法第
二百七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以妨害
公务罪定罪处罚。

对在非工作时间遇有紧急情况依法
履行职责的人民警察实施暴力袭击，符
合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第五款规定的，
以袭警罪定罪处罚。

对非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实施报复
性暴力袭击的，不构成袭警罪；符合刑法
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等规
定的，依照相应犯罪从重处罚。

第八条 暴力袭击正在依法配合
人 民 警 察 执 行 职 务 的 警 务 辅 助 人 员
的，不构成袭警罪；符合刑法第二百
七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以妨害公务
罪定罪处罚。

同时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
人民警察和配合人民警察执行职务的警
务辅助人员，符合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
第五款规定的，以袭警罪从重处罚。

第九条 实施本解释规定的行为，
同时构成袭警罪、妨害公务罪和故意杀
人罪、故意伤害罪等犯罪的，依照处罚

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十条 实施本解释规定的行为，

综合考虑行为人认罪悔罪表现、赔偿损
失情况、行为手段、危害后果等情形，
认为犯罪情节较轻的，可以从宽处罚；
犯罪情节轻微的，可以不起诉或者免予
刑事处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
不作为犯罪处理。

第十一条 对于实施本解释规定的
相关行为被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的
行为人，需要给予行政处罚、政务处分
或者其他处分的，依法移送有关主管机
关处理。

第十二条 对于刑法第二百七十
七条第五款规定的“人民警察”，依照
人民警察法的相关规定认定，包括公
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监狱等部门
的人民警察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
的司法警察。

第十三条 本 解 释 自 2025 年 1 月
18 日起施行。本解释施行后，之前发
布的规范性文件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
本解释为准。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袭警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 已于 2024 年 11 月 4 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930
次会议、2024年 6月 27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四届检察委员会第三十二
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2025年 1月 18日起施行。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5年 1月 15日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袭警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24年 11月 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930次会议、2024年 6月 2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四届检察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自2025年 1月 18日起施行）

高检发释字 〔2025〕 1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告

本报长春 1月 16 日电 （记者
孙 航） 今天，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
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工业和信
息化部原党组成员，国家烟草专卖局
原党组书记、局长，中国烟草总公司
原总经理凌成兴受贿、国有公司人员
滥用职权一案。

吉林省长春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
控：被告人凌成兴利用担任江西省委
常委、副省长，国家烟草专卖局党
组书记、局长，中国烟草总公司总
经理等职务上的便利，为有关单位
和个人在项目承揽、企业经营、职
务调整等方面谋取利益， 2006 年至
2023 年间，直接或者通过他人非法
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 4311 万余

元； 2015 年以来，凌成兴担任国家
烟草专卖局党组书记、局长，中国
烟 草 总 公 司 总 经 理 期 间 ， 在 促 成 、
审 议 相 关 投 资 并 收 购 股 权 过 程 中 ，
徇私舞弊、滥用职权，造成国有公
司严重损失，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
别重大损失。检察机关提请以受贿
罪、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追究凌
成兴的刑事责任。

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证
据，被告人凌成兴及其辩护人进行了
质证，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
发表了意见，凌成兴进行了最后陈述
并当庭表示认罪悔罪。庭审最后，法
庭宣布休庭，择期宣判。

各界群众四十余人旁听了庭审。

工业和信息化部原党组成员，国家烟草专卖局原党组书记、局长，中国
烟草总公司原总经理凌成兴受贿、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案一审开庭

⇨⇨上接第一版
践行“如我在诉”，做实为人民司

法，就必须坚持以求极致的精神做实定
分止争。定分重在止争，定分不易、止
争尤难。定分是依法断是非，止争则是
用心息争讼，定分根本在于把止争落到
实处。这是以审判工作现代化支撑和
服务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人民法院、人民
法官新的更重责任，也是每一起案件都
应当孜孜以求的目标。人民法院要把
释法说理贯穿纠纷调解、证据审查、事
实认定、法律适用、文书制作、判后答疑
的全过程。要善于把案例库等更具权
威和公信的论据用好，把核心价值观、
社会道德等公认之理用好，把亲情、友
情、爱情等人之常情用好，让当事人和
社会公众体悟到司法裁判背后的法治
精神、道德引领和共情共鸣。要在案件
办理中、审结后，对双方当事人多一些
开导、疏解，多一些真诚关心。

践行“如我在诉”，做实为人民司法，
就必须坚持以公正裁判引领社会法治意
识的养成。法治的根基在人民。人民权
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
护。只有全体人民信仰法治、厉行法治，
国家和社会生活才能真正实现在法治轨
道上运行。人民法院要鼓励和保障法官
作出更多体现时代要求、呼应人民期盼、
引领法治进步、推动社会发展的经典判
决。要敏于把握社情民意、社会心理、当
事人情绪，提升“共情”和“引领”的能

力。要引导法官把“办理案件”和“总结
案例”融为一体，对办结的新类型典型案
件要及时总结，提炼观点、理念、规则。
要健全典型案例选、育、编、宣机制，确保
能发现、精选出、共识高、效果好。

践行“如我在诉”，做实为人民司
法，就必须坚持以“头拱地”的气力做好

“有信必复”。中国式现代化要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为最终目标，以人民满意不满意为评价
标准。群众来信是人民法院直接听取
民声、了解民意的重要渠道。这是依法
履职的法律问题，更是关乎民心的政治
问题。人民法院要落实信访工作法治
化要求，做实“有信必复”、注重实质化
解，努力解“法结”化“心结”。要完善涉
诉信访终结程序，对符合条件的，在实
事求是、公开听证的基础上依法依规终
结，同时积极支持有关方面继续做好解
纷工作。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民生权
益受到保障，公平正义得到维护，是人
民幸福生活的重要方面。让我们切实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政法工作会
议精神上来，认真学习贯彻全国高级法
院院长会议精神，多推出一些群众所
急、所需、所盼的改革举措，多办一些惠
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实事，把老百姓
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定能在高质量
发展中不断增进民生福祉，托起亿万人
民“稳稳的幸福”。

⇨⇨上接第一版 张燕告诉记者，原告
遇到的工厂物流运输智能化问题是目
前行业共性、有待突破的问题，合作双
方很容易对设备和技术标准产生争
议。但是相比于漫长的鉴定而后再判
决，两家面临转型发展的企业，都希望
能快速解决纠纷，恢复生产。

“让传统产业‘老树发新芽’，需要
技术探索、需要争分夺秒，司法保护应
有作为。”张建国邀请了被告高管到原
告工厂进行现场设备勘察，同时邀请
商会组织参与纠纷化解。眼见着一排
排停滞的生产线，因合同纠纷而生出
的火气慢慢降了下来，双方的法定代
表人和高管同坐一堂，双方就设备质
量问题和数据技术标准进行了充分沟

通，最终就货款和减价金额达成一致，
久拖不决的纠纷得以化解。

从纠纷中解脱出来的公司也再度
重启了工厂物流智能化升级项目。向

“新”突围的路上，不止个案。2024 年
11 月底，金山区法院与区工商联建立
了衔接机制，成立了商会调解组织，助
力更多企业行稳致远。心系传统产业
转型发展现状和多元解纷实际成效，年
前，张建国和法官助理王晓菲与商会工
作人员再次回到现场，这便有了开头的
一幕。

“新的一年，祝你们向‘新’而行，打
开一片新天地！”新春气息渐浓，无人的

“黑灯工厂”内，全部生产线正开足马力
投入生产，发出有节奏的轰鸣声。

践行“如我在诉”做实为人民司法


